
建设项目规划条件

备注;l、 本 (规划条件》自核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如超过有效期审核规

案或水出计四有上地使用权,应当重新核定规划条件。

2、 相关技术要求详见苏州市 l′ l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.

项目名称申谓单位

平方米木以镇 七了路南侧 用地面积地璎位置 加
^ili‘
卜 ;I

+地前剡整理

|∶业容积率 ≥1.5△≤2.o 用地性质

檐口高度 (建筑高度 ) ≤≤·15建筑密度 ≥30%”  ≤60 %

≤≤20 % 建筑鼓高高度 米

东: 退用地红线6米以 卜,满足 《汪 9J省城市规划甘殚技术规定》要求。

南: iE用地红线5米以 L.满足 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甥定》要求。

西; 退用地红线6*以 H,满足 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要求。

北: 退HJ地 下̌线5*以上,满足 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要求。

附房; 门卫9;,垃圾房、配电房等附属建筑退用地红线3米以上。

H堵 ; H螭 及基础不得超出用地红线。

建筑退让要求

地 卜部分退it要求: 氵为足 〈∶丁9ji省城市规划首理技术规定》要求.

机动车:  北侧、 报建
“̀
′ i rl(l-1)

地块出入口位置

非机动车: 北侧 .

市政管线要求:  |"污 分流,管线入地。

市政交通耍求

区内室外地坪标高: 与周边道路有机衔接并满足该地区防洪耍求。

城市设计引导
要求

参照 《苏州吴中区木读
“
智古工园

,·

城市设il》 要求 .建筑形式与周边环境相协调,北南南低,趑筑形态宜
中小休盘,丰色 rJ色 /浅次到蓝灰色 .

其他规划要求

、符合 《苏州市专项服务产业项目建设用地 l||让实施意见》等文件要求。

、万案揪审需提供环保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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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位要求: 满足 《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 u血担虽型座塑虹1」

容



相关法规、规章、文件等要求的告知

商业服务业用

地业态管叩耍

求

午径流总量控制率:  下限70%

综合净流系数: o.4

单位面积拧制容积

满足 《苏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 (试行)的相关要求。

装配式建旋娱

求

绿色建筑耍求

母乳哺育设施

体 自

电动汽午充电

设施

电动白彳∫车充

电设施耍求

节能

节水

排水
根据 《苏州市排水脊哪条例》,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下时,应就建设项目排水方案征求排水上脊部门意见

燃气

轨道交通

地 卜义物

芥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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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满足相关法i1.法规、规章和技术茭求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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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绵城市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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